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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障礙環境建設及相關的普及教育工作

去年9月1日，內地推出《無障礙環境建設法》，這是繼《殘疾人保障法》
之後，內地關於身心障礙者權利的第二部專門性法律，是國家無障礙環
境建設的里程碑，有助保障殘疾人士、老年人等弱勢群體參與和融入社
會生活。法律頒佈實施一周年以來，在法律制度的有力牽引和保障下，
各地各部門在無障礙設施建設、資訊交流、社會服務等方面不斷改善，
也取得一定的成效。

現時本澳按照第9/83/M號法律《建築障碍的消除》及參照澳門社會工作局
《澳門特區無障礙通用設計建築指引》設置無障礙設施，但《建築障碍
的消除》已經沿用四十年，期間不曾作出修訂，早已不合時宜，而且該
法律主要針對肢體殘障人士，未能滿足視障、聽障等不同殘疾人士的需
要。隨著社會進步和發展，人口老齡化和家庭結構的變化，無障礙設施
和通用設施已非單純服務殘障人士，長者、孕婦或手抱嬰兒者等都有機
會用到，無障礙環境的規劃設計已結合通用設計相關理念。然而，《澳
門特區無障礙通用設計建築指引》只具參考性質，並不具約束力，沒有
規範私人工程必須設有無障礙設施，顯然未能適應澳門社會發展需要，
甚至未能跟上國家發展進程。特區政府應緊跟國家的步伐，完善無障礙
相關法律法規，加強推動無障礙社會建設。

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一、特區政府正開展下一階段《康復服務十年規劃》的籌備工作，相關
工作預計於2025年內完成，請問有關當局會否在下一階段的規劃中，落
實制訂無障礙環境建設法律法規的時間表？

二、請問有關當局會否先易後難地針對一些大型商場、綜合度假村等地
方較大的場所及一些住宅大廈的出入口，鼓勵企業及業主會在設計或裝
修時增設更多的無障礙設施？同時，會否進一步加強及推動政府部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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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單位、社會團體等的工作人員進行無障礙服務知識與技能培訓，以
提升對殘疾人士及其他有需要人士的服務水平，並能夠更好地參與檢視
無障礙環境的工作?

三、無障礙環境建設，與每個人都密切相關。請問有關當局如何進一步
開展無障礙環境建設普及和教育活動，逐步提高公眾對無障礙設施的認
知度和關注度，不斷擴大社會共識，營造推進無障礙建設的良好社會氛
圍？未來會否在無障礙環境建設中，引入更多公眾參與機制及建立無障
礙設施反饋機制，鼓勵公眾、殘疾人士團體及康復組織對已建成的無障
礙設施進行使用反饋，有利於及時且有針對性地解決相關問題，並讓更
多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其中，推動社會共建美好的無障礙環境？

Powered by TCPDF (www.tcpdf.org)

           第 2 頁  共 2 頁

http://www.tcpdf.org

		2024-11-05T09:24:44+0800
	Ion Sang HO




